	各单位安全生产监管职责

	
	区住房建设局
	（一）对各街道住房建设领域的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施工活动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进行业务和技术指导，牵头制定发布本行业限额以下小型工程信息登记和安全巡查工作指引；

（二）指导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协助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三）协调指导街道办、相关部门按相关规定做好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涉及房屋安全、燃气、建筑废弃物等工作；

（四）协调指导住房建设领域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执法查处工作，依法对接报或者发现的职责范围内的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有关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五）开展住房建设领域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加强典型案例警示教育；
（六）对各街道住房建设领域限额以下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监管情况开展督导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办整治；

（七）负责限额以下的电梯机房、井道、通道等与电梯相关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土建施工活动的安全监管。

	
	市交通运输局龙岗管理局
	（一）协调指导负责职责范围内交通建设领域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二）对各街道交通建设领域的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施工活动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进行业务和技术指导，配合市交通运输局制定发布安全巡查工作指引；

（三）对各街道交通建设领域的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监管情况开展督导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办整治；

（四）开展交通建设领域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加强典型案例警示教育；

（五）协调指导交通建设领域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执法查处工作，依法对接报或者发现的职责范围内的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有关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区水务局
	（一）协调指导全区水利、防洪、水库、河道、湖泊、堤坊、地下管涵、市政供排水、污水处理等水务建设领域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二）对各街道水务建设领域的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施工活动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进行业务和技术指导，并制定发布安全巡查工作指引；

（三）对各街道水务建设领域的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监管情况开展督导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办整治；

（四）开展水务建设领域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加强典型案例警示教育；

（五）协调指导水务建设领域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执法查处工作，依法对接报或者发现的职责范围内的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有关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区应急管理局
	（一）统筹指导各街道、各部门落实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纳管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管理体制机制，形成辖区零星作业的全覆盖、分片管理、分级负责的监管网络。

（二）统筹指导全区零星作业的安全生产纳管工作，进一步细化完善管理机制，牵头制定发布全区零星作业信息登记和安全巡查工作指引；

（三）负责督促指导工业企业、危险化学品企业、防汛防旱防风和森林防火设施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四）协调指导各相关部门、各街道办依据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查处零星作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五）指导各街道、相关部门开展零星作业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

（六）对各街道零星作业监管情况开展督导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办整治；

（七）依法组织指导全区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各街道办事处
	（一）负责具体组织实施街道辖区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落实辖区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纳管和常态化监管；

（二）细化完善辖区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管理机制，建立“安全信息登记，日常安全巡查，组织执法查处”等链条清晰、分工明确的工作流程；建立管理台账，全面掌握辖区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动态，形成定期分析总结通报机制；

（三）建立“街道、社区、第三方、物业”多层级全方位巡查体系，组织第三方专业巡查机构和物业力量，加强日常安全巡查和及时督促整改闭环；建立合理的轮岗、激励和问责等机制，加强对各类巡查人员的绩效考核和廉洁管理，确保工作质量和成效；

（四）负责高风险小型工程（含参照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纳管的限额以上工程）的咨询、受理、登记、巡查、监管等工作；组织和指导社区工作站、物业服务企业开展一般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的信息登记工作，并对社区受理的一般小型工程信息登记进行复核；

（五）指导辖区物业服务企业开展本物业管理范围内零星作业的信息登记咨询、受理、核查等工作；督促指导辖区物业服务企业建立健全工作机制，落实物业管理区域的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日常安全巡查、高风险作业旁站、隐患上报、督促整改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移送等要求；

（六）组织街道执法机构依法查处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中存在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其他违反土地、规划等违法行为；对非职责范围内的执法事项，及时上报区相关部门查处；如上级街道综合执法改革对上述执法事项有调整，则以最新规定为准。

（七）组织开展辖区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宣传培训教育工作，督促指导建设单位或业主、生产经营单位、监理单位依法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八）受理有关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违法行为和安全隐患的投诉和举报，及时组织核查处理；

（九）对辖区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发生的事故，参与事故调查，组织开展善后处置和相关信访稳控工作；

（十）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上级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职责。

	
	各社区工作站
	（一）按照街道办事处统一部署，具体负责一般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咨询、受理、登记、巡查、监管等工作；

（二）配合街道办事处组织开展本社区范围内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日常安全巡查，收集汇总本社区工作站受理的登记信息和本社区范围的日常安全巡查信息，建立社区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台账；

（三）组织开展社区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宣传培训教育工作，指导建设单位或业主、生产经营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和技术指引开展施工和作业活动；

（四）督促本社区股份公司对股份公司物业内实施的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加强管理；

（五）督促本社区范围内的物业服务企业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加强管理；

（六）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上级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职责。

	
	市场监管部门
	负责限额以下的电梯安装、改造、更换（含更换前的拆除）等电梯设备施工活动的安全监管，督促引导从事特种设备施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协调指导违反特种设备相关法律法规的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执法查处工作。

	
	区发展改革局
	负责协调指导管辖的石油和天然气长输管线、电力等能源行业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负责督促工业园区加强园区公共区域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区教育局
	负责协调指导管辖的学校、幼儿园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区财政局
	负责做好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经费保障，对资金使用进行绩效评价和财政监督。

	
	区政务和数据局
	负责协调督促辖区内通信运营商加强市政通信基础设施工程领域，如光缆、地下通信管道等通信介质的铺设以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通信传输、微波通信、卫星通信、移动通信设备安装、调试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区民政局
	负责协调指导管辖的社会福利机构和婚姻、养老服务、殡葬、收养、救助服务机构及场所的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区国资局
	负责指导督促所监管企业按照有关要求落实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工作。

	
	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负责协调指导管辖的文化、广播电视、旅游、体育和文物等领域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区商务局
	负责督促大型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再生资源场所、物流园区加强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区卫生健康局
	负责协调指导管辖的医院、社康中心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
	负责协调指导管辖的市政基础设施、园林绿化、城市照明、广告牌等城市管理领域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协调指导土地、规划、城市管理等方面违法建设行为的日常巡查、查处、强制拆除等工作。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
	负责协调指导规划和自然资源领域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负责协助城管部门对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活动中出现的违反土地、规划等方面法律法规的违法建设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市生态环境管理局龙岗管理局
	负责协调指导生态环境领域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对违反生态环境领域相关法律、法规行为的查处工作。

	
	区供电局
	负责协调指导管辖的电力建设工程领域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龙岗区消防救援局
	负责协调指导各街道消防监管机构对管辖区域内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及零星作业涉及动火作业的消防安全监督管理，指导其依据委托执法相关要求对违反消防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进行核查处理，对于超出委托执法权限的违法行为进行核查处理。

	
	其他区属部门、驻区单位、区属企业
	负责协调指导本部门、本行业、本单位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